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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作迷思：提倡论文单独署名
能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吗？

——基于 125 家法学学术期刊的实证研究

戴治勇  张 潇  米传振

摘要： 为杜绝论文“挂名”乱象，一些法学学术期刊提倡单独署名。尽管这类倡议减少了联合署名，有效治理

了“挂名”乱象，但也可能抑制法学研究水平的提升。法学研究论文的合作率明显低于政治学、民族学、教育

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与文学、哲学更为接近。提倡单独署名使法学学术论文的生产

机制变得更个体化，使法学研究变得更去社会科学化。以 25 家提倡单独署名的法学学术期刊为实验组、

100 家未提倡单独署名的法学学术期刊为对照组，运用双重差分法对提倡单独署名能否显著提升法学学术

期刊的总被引次数、影响因子、平均引文数、影响力指数等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提倡单独署名并未显著提

升法学学术期刊的平均引文数和影响力指数。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基准回归显示提倡单独署名有利于提

升相关期刊的总被引次数和综合影响因子，但是该提升作用并不稳健。这些发现说明，提倡单独署名抑制

了法学学术交流合作，未显著提升期刊综合影响力与学术水平，对法学学术期刊的整体影响弊大于利。法

学研究应改变对合作的歧视和对独作的偏爱，可探索建立作者贡献声明制度、通讯作者制度和开展按作者

姓氏笔画排序试点等措施来完善法学学术期刊论文的署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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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法学论文的“独作迷思”

2023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

见》提出：“加强法学学术期刊管理，牢牢把握办刊正确方向和舆论导向，推动法学学术期刊多样化、差

异化、高质量发展，支持外文法学学术期刊发展，构建法学学术期刊发展长效机制。完善法学期刊评

价指标体系，科学合理设置实务类期刊评价指标，不唯引用率等学术化标准，综合考虑对法治实践的

贡献进行评价。”①学术期刊是现代学术生产机制的重要一环。如何加强法学学术期刊管理、推动法

学学术期刊发展是新时代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回答的实践与理论问题。
合作研究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主流 。 比如，生物医学领域的独作论文比例从 2000 年的

17. 03% 下降到了 2020 年的 5. 69%②。合作研究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亦是主流。美国顶级经济学

期刊上合作论文的比例从 1950 年前的不到 10% 上升到了 1995 年的 70%，平均作者人数从 1 人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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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 5 人①，到 2012 年上升到 2. 3 人②，到 2018 年又上升到 2. 7 人③。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学领

域顶级学术期刊的合作率约为 90%。经济学研究的高合作率导致署名作者“人满为患”，期刊编辑部

不得不对作者人数设置上限，如《经济研究》要求作者不超过 5 位。与现代学术中占主流的合作研究

模式截然不同，我国法学界存在一种“独作迷思”：一些法学学术期刊出台了“提倡作者独立署名”“仅

接受独立作者署名”“原则上不接受联合署名”等不同署名规则。以上署名规则的内涵不同，为便于行

文，下文将其统称为“提倡单独署名”。学术期刊的选择偏好会对研究者的人力资本配置、研究方向、

研究范式选择产生影响④，法学学术期刊提倡单独署名，除了直接影响学术论文撰写机制外，还将对

法学研究的学术风气、合作模式、发展方向产生潜在影响，并最终影响法学研究的品质和学术期刊在

法治实践中的作用。本文对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顶级期刊的论文合作率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中国学

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10—2022 年）（以下简称《年报》）面板数据对提倡单独署名

是否提升中国法学研究水平进行了回归分析。

二、文献综述

提倡单独署名的目的是治理学术成果署名中的学术不端现象，净化学术风气。2005 年，在“中国

法学期刊与法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指出，应甄别刊发师生合署论文，为鼓励后进，指导老师

应署名在后⑤。由于导师“挂名”学生论文的情况屡见不鲜⑥，2006 年“中国法学期刊发展与协作”研

讨会提出，论文应以个人独创为上，不提倡师生合署⑦，但不拒绝联合署名，应以质量作为评判合作论

文的用稿标准。还有观点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合写论文是不可能的⑧，为净化学术风气，不宜提

倡合作⑨。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法学学术期刊直接禁止了联合署名。可见，为了治理导师“挂名”乱象，

当时的法学期刊提出应甄别师生合作论文的真实性，但由于信息甄别难度大，提倡单独署名实为退而

求其次的无奈选择。
2013 年，在“学术诚信与法学期刊的责任”专题研讨会上，有期刊代表认为合作法学论文是合理现

象，应允许发表合作论文；相反观点则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创作规律与自然科学不同，不宜发表法学

合作论文，且单独署名有利于杜绝署名学术不端⑩。权威法学学术期刊提倡独作，能减少不当署名，

提升研究原创性，但一刀切地拒绝合作论文的做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白岫云认为，作者对文

章的贡献有点有面，对联合署名不可一刀切。王乐平、蒋大兴等人也都反对拒绝联合署名。其中，

王乐平指出，不能一刀切拒绝师生合作，而应以灵活方式鼓励年轻人成长；蒋大兴提出，不能一刀切地

① Laband D. N.， Tollison R. D.， “Intellectual Collabo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 108（3）， pp. 632-662.

② Card D.， Della Vigna S.， “Nine Facts about Top Journal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3， 51（1）， 

pp. 144-161.

③ Jones B. F.， “The Rise of Research Team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1， 35（2）， pp. 191-216.

④ 吴元元：《司法无言之知的转化机制及其优化——案例研究的知识社会学反思》，《法学》2019 年第 9 期。
⑤ 徐岱：《中国法学期刊与法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当代法学》2005 年第 5 期。
⑥ 周莹：《中国法学期刊发展与协作研讨会综述》，《比较法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⑦ 《西郊神仙会记》，《比较法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⑧ 《“〈政法论坛〉与法学期刊的未来走向研讨会”纪要》，《政法论坛》2006 年第 2 期。
⑨ 国远：《作品的合作与挂名》，《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 年第 3 期。
⑩ 《“学术诚信与法学期刊的责任”专题研讨会学术综述》，《现代法学》2014 年第 1 期。
 万东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信赖传播现状与效果研究——以法学核心期刊为例》，《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1 年第 2 期。
 《检察·学术与法学期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创刊 20年暨出版 100期座谈会观点撷要》，《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

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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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合作论文，像数量法学研究必须有学生参与①。由于法律实证研究者会与其他学者开展合作②，

提倡单独署名不利于法律实证研究与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③。尽管有上述学者对法学学术合作的

呼吁，仍没能改变法学学术期刊对“独作迷思”的执着。合作论文在中国法学核心科研评价来源期

刊（即 CLSCI 来源期刊）的刊发比例从 2011 年的 12. 4% 降到了 2016 年的 6. 7%，这最终影响了法学

研究品质④。
综上，为了治理师生合作中的“挂名”乱象、净化学术风气，法学学术期刊相继提出不提倡师生合

署、拒绝师生合署、提倡独立署名、禁止联合署名等论文署名导向。提倡单独署名虽受到了质疑但仍不

足以撼动“独作迷思”。目前学界通过实证方法考察提倡单独署名实际影响的研究很少。因此，通过实

证方法考察提倡单独署名对学术研究水平、学术研究交流合作模式的影响并提出完善建议十分必要。

三、理论分析与法学研究合作率的实证考察

（一）理论分析：提倡单独署名的影响

大部分提倡单独署名的法学学术期刊为权威期刊，对法学界有示范效应。毋庸置疑，法学学术期

刊提倡单独署名对于改善中国法学研究生态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首先，提倡单独署名后，相关论文

往往具有清晰的知识产权，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权属纠纷。法学学术期刊所担忧的师生联合署名中

的“挂名”乱象也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有效治理。其次，提倡单独署名对法学界的知识生产机制起到

了净化作用：一是对研究者落实真实署名、树立严谨的学术观、培养独立自主的科研能力有积极作用；

二是降低了期刊在甄别稿件知识产权上的信息成本，使期刊能集中精力挑选学术精品。
同时，也应关注提倡单独署名产生的不利影响。一刀切地禁止师生联合署名，降低了导师参与培

养研究生的热情与投入，既不利于师生科研分工与协作，也不利于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研究生是学

术市场的参与者之一，培养研究生能够提供可持续的科研人员供给，特别是当科研需要进行大量实

验、调研时，合作必不可少。高质量的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往往需要大量繁重枯燥的文献梳理、调查研

讨、数据搜集处理等工作，而已拥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往往缺乏从事以上工作的动力，即便有热情，

其进行基础科研工作的机会成本也较高。因此，在 2005 年提出反对师生联合署名时就有观点认为应

存在例外情况。有观点指出，在学生参加指导老师科研项目时仍应将指导老师作为第一作者⑤。此

外，研究生欲走上科研道路亦需要指导老师的悉心引导，允许师生联合署名能实现师生之间的激励兼

容。单一科研人员的产出有限，允许师生合作论文能提高双方产出。以上分析亦适用于年长学者与

青年学者间的科研合作。当前，随着科研分工的发展，学术研究日益演化为团队劳动，即便为了净化

学术风气可以禁止师生合作，但一刀切地禁止合作论文则是无效率的。
第一，提倡单独署名不符合知识生产的基本规律。与以往相比，当代社会的知识生产更需要合

作。随着研究问题的复杂化和学术分工的细化，开展法学研究需要多样化的知识与技能，科研合作只

会普遍增加。据美国《科学》杂志 2007 年的研究，在过去 50 年知识生产过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合作

作者数量在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知识生产中超越了独立作者，且比个人产出了更多高被引成果⑥。

① 蒋海松：《新时代法学期刊的价值引领与发展策略——“新时代法学期刊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暨“〈湖湘法学评论〉创刊研讨

会”综述》，《湖湘法学评论》2021 年第 1 期。
② 张永健、程金华：《法律实证研究的方法坐标》，《中国法律评论》2018 年第 6 期。
③ 王小波：《实证研究在环境法学中的应用困境及其破解》，《法治论坛》2018 年第 4 期。
④ 戴昕：《联署发文、合作研究与法学学术品质的提升》，《中国法律评论》2017 年第 2 期。
⑤ 徐岱：《中国法学期刊与法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当代法学》2005 年第 5 期。
⑥ Wuchty S.， Jones B. F.， Uzzi B.， “The Increasing Dominance of Teams in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Science， 2007， 316（5827）， 

pp. 1036-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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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联合署名还是向研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一方的回报，能分散审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①。在审稿

周期变长与科研考核压力下，合作能降低拒稿风险。
第二，提倡单独署名不利于法学学术期刊和中国法学研究的长远发展。权威法学学术期刊有着

引领法学研究的影响力，亦有责任提升法学研究水平。权威法学学术期刊提倡单独署名乃至禁止联

合署名会导致学者们单打独斗、闭门造车，从而改变法学研究的知识生产模式，弱化学者个人之间、法

学各二级学科之间、法学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法学期刊与其他社会科学期刊之间的交流，不利

于法学学术期刊的多样化、差异化、高质量发展，最终不利于法学研究的长远发展。同时，提倡单独署

名使法学研究有脱离司法实践的危险。法学学者与法律实务工作者各有优势，提倡单独署名阻碍了

学者与实务工作者合作，不利于实践经验进入学术，从而导致研究内容脱离实际，法学期刊和法学研

究将变得学院化、同质化。
第三，提倡单独署名会阻碍法律实证研究与法学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近年来，法学院在法律实

证研究方面的参与程度已成为衡量美国法学院排名的重要指标②，美国法学学术期刊对法律实证研

究的需求亦与日俱增③，美国顶尖法律评论期刊的合著文章数量呈增加趋势。定量研究学者比非定

量研究学者更可能是合作者④，法律实证研究与合作论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法律实证研究的固

定研究范式使法学能与其他社会科学对话，从而变得更接近科学⑤。但是，法律实证研究的合作研

究、交叉学科导向与提倡单独署名存在先天矛盾。
第四，虽然致谢可以作为提倡单独署名的替代机制，但也只能促成有限的非正式合作。作者和期

刊编辑均将致谢作为提交论文和筛选论文的一个因素⑥，致谢提供了一扇观察署名规则影响的窗户。
致谢像一种学术货币，它表明文章是合作的产物，每一个致谢对象意味着一个关系网。囿于单独署名

规则，越来越多的作者在论文脚注中向提供了研究协助的非正式合作者致谢⑦。非正式的智力合作

还包括在学者研讨会、学术论坛上交流论文，以及同事、审稿人和编辑对论文作出评论。致谢制度的

问题之一是来自高排名学校的学者比来自低排名学校的学者更容易被致谢。总之，致谢不能解决提

倡单独署名的弊端，不能给予非正式合作者充分激励，只能促成有限合作。
第五，提倡单独署名大大降低了法学研究的合作水平。学术界通常用合作率，即合著文章比例或

作者平均人数，来衡量一个学科的合作水平⑧。在 1970 年到 1999 年美国的顶级期刊中，法学研究论

文的平均合作率约为 15%，比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等典型人文学科合作更频繁⑨。2000—2010 年，

① Barneet A. H.， Ault R. W.， Kaserman D. L.， “The Rising Incidence of Co-authorship in Economics： Further Evidenc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8， 70（3）， pp. 539-543.

② George T. E.， “An Empirical Study of Empirical Legal Scholarship： The Top Law Schools”， Indiana Law Journal， 2006， 81（1）， 

pp. 141-162.

③ Heise M. 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Empirical Legal Scholarship Production，1990-2009”，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2011（5）， pp. 1739-1752.

④ Moody J.， “The Structure of a Social Science Collaboration Network： Disciplinary Cohesion from 1963 to 199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4， 69（2）， pp. 21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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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顶尖法律评论期刊的合著率为 20. 1%①。2018 年美国顶尖经济学期刊论文合作率为 74%②。国

内研究发现，教育类核心期刊上高等教育论文的合作率约为 49%③。与国内外的同行相比，我国法学

研究的合作率明显较低，学者更像单打独斗。
（二）对法学研究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合作率的实证考察

表 1 统计了 2020—2022 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顶级期刊论文的合作情况。其中，各学科顶级期刊

是以《年报》2022 年第 20 卷发布的各学科影响力指数前两名期刊为基础，兼顾学界共识而确定的。此

外，对论文的统计不含投稿须知、公告等非学术作品。

① Ginsburg T.， Miles T. J.， “Empiricism and the Rising Incidence of Coauthorship in Law”，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2011（5）， pp. 1785-1826.

② Jones B. F.， “The Rise of Research Team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1， 35（2）， pp. 191-216.

③ 《2015 年全国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基于 18 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的发文统计》，《中国高教研究》2016 年

第 4 期。

表 1　2020—2022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顶级期刊论文的合作情况

文学

语言学

历史学

哲学

政治学

民族学

社会学

教育学

经济学

管理学

《文学评论》

《文艺研究》

《中国外语》

《外语教学与研究》

《历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

《哲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

《政治学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民族研究》

《社会学研究》

《人口研究》

《教育研究》

《中国高教研究》

《经济研究》

《经济学（季刊）》

《世界经济》

《管理世界》

《南开管理评论》

0
5.95%

60.47%
51.72%
10.67%

8.2%
5.3%

21.46%
53.77%
37.5%

24.66%

42.27%

32.39%
45.9%
80%

36.41%
56.8%
87.5%

95.35%
91.67%
84.38%
98.25%

0
4.64%

51.49%
57.14%
6.94%
7.46%

0
0

58.68%
31.82%
46.38%

51.56%

48.68%
46.67%
81.81%
50.86%
62.5%

90.91%
89.52%
95.24%
86.44%
98.35%

0
6.25%

69.05%
61.9%
2.9%
10%

0
0

55.45%
33.68%
43.55%

51.92%

43.55%
54.1%

85.19%
59.28%
58.95%
81.33%
97.06%
95.37%
86.19%
96.69%

0
5.6%

59.8%
56.9%
6.9%
8.6%
1.8%
7.5%

55.9%
34%

36.3%

48.3%

41.6%
48.9%
82.4%
48.5%
59.4%
86.6%
93.4%
94.2%
85.6%
97.8%

1
1.13
1.7

1.74
1.11
1.08
1.05
1.22
1.68
1.41
1.3

1.5

1.42
1.64
2.3

1.47
1.85
2.61
2.73
2.47
2.71
3.02

1
1.07
1.68
1.75
1.07
1.1
1
1

1.74
1.38
1.72

1.6

1.61
1.72
2.36
1.64
1.95
2.61
2.6

2.64
2.82
3.28

1
1.08
1.87
1.81
1.03
1.1
1
1

1.72
1.39
1.5

1.6

1.52
1.72
2.39
1.92
1.89
2.39
2.72
2.69
2.86
3.12

学科

类别
期刊名称

合作论文比例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均值

平均作者人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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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见，法学研究的合作率与文学、哲学研究的合作率更接近。《中国法学》与《文学评论》

的合作率均为 0，《法学研究》（3. 8%）则与《文艺研究》（5. 6%）、《哲学研究》（1. 8%）的合作率相近。
历史学的合作率在 8% 左右，虽然偏低但也高于法学。政治学、民族学、教育学、社会学、语言学、经

济学、管理学顶级期刊论文的合作率大约从 35% 上升到 90%，法学研究的合作率明显低于大部分哲

学社会科学。
《中国法学》与《法学研究》均提倡单独署名，谨慎对待联合署名，不绝对禁止联合署名，而《文学评

论》《文艺研究》《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近代史研究》未限制论文署名人数。文学、哲学与历史

学顶级期刊的低合作率与文史哲的人文学科属性直接相关，文史哲研究一直以个人独立写作为主要

创作方式。经济管理类论文的高合作率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管理学追求科学化，在研究中运用了大

量数学模型与实证数据。相形之下，法学研究的合作率明显较低。合作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常态，

但是为了满足单独署名的投稿要求，法学研究者只好尽可能避免合作，这使得法学论文的生产机制变

得更个体化，法学学科变得更去社会科学化，最终影响法学的发展。

四、回归分析

（一）理论假说

提倡单独署名的初衷是杜绝“挂名”乱象、净化学术风气。有研究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项

目、课题掣制了学术风气①，但未明确界定何为学术风气。良好学术风气的反面是“浮躁的学术风

气”②，包括剽窃、抄袭、数据造假、粗制滥造、不实署名、重复发表等③。可见，学术风气的内涵广泛且

不确定，难以把学术风气转化为某个变量，也难以用量化方式衡量提倡单独署名是否净化了法学研究

的学术风气。一个次优方案是考察提倡单独署名是否提升了法学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平。为了治理

“挂名”乱象，法学学术期刊提倡单独署名甚至拒绝联合署名，形成“独作迷思”，将会对法学的长远发

展产生不利影响。若提倡单独署名在整体上改善了中国法学研究水平，那么，相关法学期刊的学术水

平应有显著提升。因此，在此提出理论假说：与没有提倡单独署名的法学学术期刊相比，提倡单独署

① 周怀峰：《科研项目课题制、学术风气和学术精神》，《学术界》2012 年第 7 期。
② 姚申：《学术体制、学术评价与学术风气》，《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
③ 朱剑：《学术风气、学术评价与学术期刊》，《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

法学
《中国法学》

《法学研究》

0
4.48%

0
7.14%

0
0

0
3.8%

1
1.04

1
1.07

1
1

续表 1

学科

类别
期刊名称

合作论文比例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均值

平均作者人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注：《年报》将哲学细分为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表选取分别排名第一的《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被

细分为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中国政治期刊众多，影响力指数排名前四的期刊是《求是》《中国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管理》

《政治学研究》，经权衡选择《中国行政管理》《政治学研究》与在世界政治中排名第一的《世界经济与政治》作为政治学顶级

期刊；民族学影响力指数排名前三的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民族研究》，由于以上两家学报刊登了少量民族学论文和大量其他社会科学论文，为体现民族学的真实合作率，本表选择

统计《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民族研究》；由于经济学被细分成十多个学科，经济学期刊数量众多，这里选

取学界公认的《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作为经济学顶级期刊。此外，同一主题下的笔谈往往篇幅较短，被

认为是一篇独作。论文署名某课题组的，该课题组被认为是一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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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法学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平会有显著提升。为了验证该假说，本文设定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quality it = α0 + α1 singleauthor it + ∑
j

α j × control + γt + μi + εit

核心解释变量 singleauthor 为是否提倡单独署名，核心被解释变量 quality 为相关期刊的学术水

平。实验组是提倡单独署名的 25 家法学学术期刊，控制组是未提倡单独署名的 100 家法学学术期刊。
下标 i表示期刊，t表示年份。qualityit表示第 i个期刊在第 t年的学术水平。singleauthorit表示第 i个期

刊在第 t年时是否提倡作者单独署名，如果是则 singleauthorit为 1，否则为 0。control 表示影响期刊学

术水平的其他控制变量。γt表示不随期刊个体变化但随时间而变的固定效应。μi表示不随时间变化

但随期刊个体而变的固定效应。εit为残差。
（二）被解释变量

1. 总被引次数。总被引次数是衡量期刊学术影响力的常见指标，是该期刊创刊以来发表的全部

论文在统计年被引用的总次数，它反映了期刊在长时段的整体影响力。学者常以学术期刊的总被引

次数等变量衡量其学术水平与品质①，期刊被引次数越多，其学术影响力也就越大。如果提倡单独署

名整体上提升了中国法学研究水平，则论文整体质量提升，期刊的总被引次数将显著增加。
2.综合影响因子。综合影响因子是指期刊最近两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年的平均被引次数。该统计

值时间跨度较短，度量了期刊的短期学术影响力。与总被引次数不同，综合影响因子是短期内的均

值，它反映了期刊所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学术影响力与在知识交流中的作用。若提倡单独署名整体上

提升了中国法学研究水平，则期刊的综合影响因子会显著提升。
3.影响力指数。影响力指数是反映一组期刊中各刊物影响力大小的综合指标。为了避免只关注

总被引次数和影响因子产生的不利影响，《年报》自 2015 年起推出了学术期刊影响力指数。该指数将

总被引次数和影响因子结合起来综合计算，并将期刊分为四个分区，兼顾了期刊质量、历史与规模。
同样，若提倡单独署名整体上提升了中国法学研究水平，则期刊的影响力指数会显著提升。

4.平均引文数。平均引文数是期刊在统计年所发表论文的篇均参考文献数，它度量了期刊吸收信

息能力和科学交流程度的高低。法学研究越来越注重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吸收知识，论文篇幅越

来越长，以上因素均会导致平均引文数增加。然而，提倡单独署名抑制了跨学科研究与协作，会降低平均

引文数。提倡单独署名能不能显著提升平均引文数是不确定的。若提倡单独署名在整体上提升了中国

法学研究水平，特别是学者之间、法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知识交流，则期刊的平均引文数会显著提升。
（三）控制变量

影响法学学术期刊学术水平的变量很多，办刊时间、论文篇幅、是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

期刊（以下简称 CSSCI 来源期刊）和出版周期是常见控制变量。期刊创刊时间越久，已发表论文数量

就越多，被引次数和影响因子可能就越高。论文篇幅越长，论证过程可能更深入，论文质量可能越高。
CSSCI 来源期刊有广泛认可度，更容易被引用。出版周期越短，论文作者的投稿时间成本就越小，发

表论文就越多，被引次数就越高，对于注重时效性的法学论文更是如此。当然过短的出版周期可能降

低论文质量。研究中对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半年刊和年刊的出版周期分别赋值 10、15、
30、60、90、180 和 360。此外，研究中还加入了以下控制变量：

1.是否采用在线投稿系统。在线投稿系统实现了投稿、审稿以及查询的数字化②，降低了投稿成

本。有的系统会更新稿件处理状态、反馈审稿意见，提高了投稿过程的透明度，减少了无谓的等待时

间。采用在线投稿系统的期刊收稿量更大，更容易产出优质稿件。统计年内采用了在线投稿系统的

① 刘瑞明、赵仁杰：《匿名审稿制度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学进步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研究》，《经济学》（季刊）2017 年

第 1 期。
② 汤仙月：《阅读方式的改变与法学期刊的数字化发展——基于 36 种法学期刊的量化分析》，《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6 年

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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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赋值为 1，否则为 0。
2. 是否 CLSCI 来源期刊。在法学界，CLSCI 来源期刊比 CSSCI 来源期刊的学术声誉、学术影响

力更高。提倡单独署名的期刊可能原本期刊质量就较高，所以研究中控制了该期刊是否属于 CLSCI
来源期刊，将统计年内属于 CLSCI来源期刊的期刊赋值为 1，否则为 0。

3.基金论文比。该变量是期刊发表的由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是否有基金资

助是期刊有效甄别稿件质量的重要因素。若某研究获得了相关基金资助，则它更可能是一项高质量

研究。因此，有基金资助的论文，特别是有重量级基金支持的论文更容易发表。基金论文比越高的期

刊，其学术水平可能越高。
4. 期刊是否采用了专家审稿制度。专家审稿制度是由行业专家对稿件内容进行实质审查，提出

专业审稿意见，从而提升论文质量的制度安排。目前，主流法学学术期刊均已实行了专家审稿制度。
在当年度实际采用了专家审稿制度的期刊赋值为 1，否则为 0。

回归分析所使用的总被引次数、综合影响因子、平均引文数、影响力指数和基金论文比等数据来

自《年报》（2010—2022 年）。期刊办刊历史、出版周期、论文篇数、论文篇幅、是否 CSSCI来源期刊、是

否 CLSCI 来源期刊、是否采用在线投稿系统以及是否实际采用专家审稿制度等数据来源于期刊公开

出版物、官方网站、中国知网数据库等公开信息。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运用双重差分法的回归分析

表 3 报告了运用双重差分法对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影响力指数

总被引次数

综合影响因子

平均引文数

提倡单独署名

是否 CLSCI

是否 CSSCI

论文篇幅

论文数量

基金论文比

创刊时间

出版周期

专家审稿

线上投稿系统

均值

162.625

666.083

0.778

27.972

0.126

0.129

0.185

8.216

188.239

0.377

1995

61.795

0.11

0.277

标准差

224.19

896.65

1.13

21.87

0.33

0.34

0.39

4.5

523.76

0.21

9.42

30.07

0.31

0.45

最小值

0.125

0.133

0.023

3

0

0

0

0

0

0.01

1978

0

0

0

最大值

1414.214

8063

9.05

109

1

1

1

23.93

9104

0.96

2021

360

1

1

表 3　提倡单独署名对期刊学术水平的影响：基准回归

提倡单独署名
498.157***

（4.83）
0.542***

（3.43）
1.679

（1.04）
18.031
（1.29）

总被引次数 综合影响因子 平均引文数 影响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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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回归结果显示，提倡单独署名显著提升了相关期刊的总被引次数和综合影响因子，但对于相

关期刊的平均引文数、影响力指数没有显著提升作用，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基本符合预期。回归结

果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相关期刊提倡单独署名的深层原因，即对总被引次数的片面追求推动了相关期

刊提倡单独署名。综合影响因子反映了期刊两年内所发表论文的平均学术影响力，提倡单独署名有

助于提升相关论文的短期学术影响力。影响力指数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表明提倡单独署名未能显

著提升相关期刊的综合影响力。由于平均引文数度量了期刊吸收信息能力和科学交流程度的高低，

平均引文数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表明相关期刊提倡单独署名抑制了学者之间、法学各二级学科之间

以及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目前，中国法学逐渐形成了规范法学、社科法学、政法

法学三种研究进路。规范法学居主导地位，它围绕现行法构造体系，追求体系化，这导致了法学家习

惯于个体思考、独立创作。而社科法学倡导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法律问题，形成了法经济学、法

社会学等分支。因此，由于研究进路不同，提倡单独署名对社科法学的不利影响大于对规范法学的不

利影响。
总体上，除了总被引次数和综合影响因子外，与未提倡单独署名的法学学术期刊相比，提倡单独

署名的法学期刊的学术水平未得到显著提升。该规则对法学学术期刊的整体影响弊大于利，未能在

整体上改善中国法学研究水平。张海英等亦发现，单独署名论文比重没有显著提升综合性人文社会

办刊历史

论文篇幅

论文篇数

是否 CSSCI

是否 CLSCI

出版周期

线上投稿系统

专家审稿

基金论文比

常数项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N

R2

27.339***

（3.22）

49.957**

（2.31）

1.093**

（2.58）

54.954
（0.37）

537.825***

（3.57）

3.466
（1.23）

114.723
（1.58）

413.107***

（3.46）

-87.821
（-0.39）

-849.436**

（2.48）

是

是

1160

0.520

0.049***

（3.35）

0.098***

（3.27）

0.002***

（3.64）

0.63**

（2.23）

1.35***

（3.4）

0.011*

（1.95）

0.127
（1.2）

0.891***

（3.83）

0.088
（0.29）

-2.46***

（-4.14）

是

是

1160

0.567

0.617***

（4.23）

2.601***

（5.3）

0.014***

（3.04）

-3.333*

（-1.91）

1.594
（1.09）

0.021
（0.42）

1.188
（1.17）

4.007***

（3.5）

7.924***

（2.63）

-15.354***

（-3.07）

是

是

849

0.728

1.266
（0.76）

-1.227
（-0.58）

0.05
（1.29）

60.078
（1.24）

120.721***

（2.78）

0.37
（0.58）

-6.033
（-0.59）

-14.408
（-0.65）

30.706
（1.27）

96.483
（1.44）

是

是

766

0.248

续表 3

总被引次数 综合影响因子 平均引文数 影响力指数

注：括号中为ｔ值，***、**、*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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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学术期刊的质量①，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上述回归分析结果。总之，片面追求单独署名不利于

法学学术期刊的长远发展。

五、稳健性检验

（一）平行趋势检验

运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是实验组与对照组存在平行发展趋势。研究采用事件研究法对实验组和

控制组在提倡单独署名之前是否存在平行发展趋势进行了检验。以期刊首次提倡单独署名的年份为

基期，将首次提倡单独署名 5 年之前的数据归并到第-5 期，将首次提倡单独署名 8 年后的数据归并到

第 8 期。图 1 报告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图 1 中 4 条 0 水平线有 2 条穿过了期刊在提倡单独署名之前的 95% 上下置信区间，实验组和控制

组期刊在提倡单独署名前在平均引文数、影响力指数的回归系数估计值均不显著，这表明相关期刊平

均引文数、影响力指数的发展趋势在提倡单独署名前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提倡单独署名后，实验组和

控制组期刊在平均引文数和影响力指数上的回归系数估计值无显著差异。提倡单独署名对提升期刊的

平均引文数和影响力指数没有显著作用。对期刊总被引次数和综合影响因子的平行趋势检验显示，相

关期刊的总被引次数和综合影响因子在提倡单独署名前就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说明相关期

① 张海英、李沁憶、赵盼等：《基于稀疏主成分回归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图 1　期刊总被引次数、综合影响因子、平均引文数、影响力指数的平行趋势检验

注：图中实心点均为估计系数，竖线表示聚类到期刊层面稳健标准误对应的 95% 上下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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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总被引次数和综合影响因子的上升与提倡单独署名无关。在基准回归中，提倡单独署名对期刊总被

引次数和综合影响因子的提升作用未通过平行趋势检验，相关回归系数估计值可能是有偏的。
（二）个体安慰剂检验

个体安慰剂检验的思路是在现有样本中随机抽取与真实实验组样本数量一致的样本作为伪实验

组，其余未被抽取样本为伪控制组，即在 125 家法学学术期刊中随机抽取 25 家期刊作为伪实验组，然

后随机生成首次提倡单独署名的时间，运用原模型进行回归得到施加个体安慰剂的系数估值。将上

述过程重复 500 次得到 500 个回归系数及其对应的 p 值，绘制了这 500 个系数估计值的核密度分布和

p 值。图 2 报告了个体安慰剂检验结果。

图 2 中纵向虚线为基准回归的真实系数。期刊总被引次数的真实回归系数未与随机抽取样本的

回归系数相交，除此之外，综合影响因子、平均引文数和影响力指数的真实回归系数均与随机抽取样

本的回归系数曲线相交，从侧面证明了提倡单独署名基本上未提升相关期刊的学术水平。
（三）时间安慰剂检验

时间安慰剂检验的思路是人为改变政策实施时间。如果原假设是对的，改变政策时间后的回归

结果应当不显著。如果将提倡单独署名的时间任意提前几年，核心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

则认为基准回归结果满足了时间安慰剂检验；反之，若核心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仍显著，则可以认

为相关期刊提倡单独署名没有发挥出预想的积极作用，而前文基准回归的结果之所以在统计上显著

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而非由于相关期刊提倡单独署名的后果。

图 2　期刊总被引次数、综合影响因子、平均引文数、影响力指数的个体安慰剂检验

表 4　提倡单独署名对期刊学术水平的作用：时间安慰剂检验

总被引次数 477.553*** 是 是 是 0.506 1160

提前 3 年 控制变量 时间效应 个体效应 R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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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回归结果显示，将实验组期刊提倡单独署名的时间统一提前 3 年、4 年后，再使用双向固定效

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仍然显著，这说明前文基准回归中实验组期刊的总被引次数、综合影响因子显著提

升可能是由其他原因导致，而非提倡单独署名的结果。
（四）对被解释变量缩尾处理

为了减少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稳健性的影响，研究中对核心被解释变量进行了上下 1% 缩尾处理

覆盖原始值：用 99 分位数替代高于 99 分位数的异常值，用 1 分位数替代低于 1 分位数的异常值。表 5
报告了经 1% 缩尾处理后的回归结果。

由表 5 可见，经缩尾处理后，总被引次数、综合影响因子、平均引文数与影响力指数的回归结果保

持不变，这表明提倡单独署名确实不能提升相关期刊的平均引文数和影响力指数。法学学术期刊提

倡单独署名抑制了法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不利于提升法学学术期刊的综合影响力。
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综合影响因子的回归结果仍显著，这可能因为与被引次数排名第二的作品相

比，研究者更愿意引用被引次数排名第一的作品，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差距，从而导致出现极

端值。
综上，稳健性检验显示，实验组期刊与对照组期刊在提倡单独署名前在总被引次数和综合影响因

子上不存在平行发展趋势，在平均引文数和影响力指数上存在平行发展趋势。虽然基准回归结果显

示提倡单独署名有利于提升期刊总被引次数和综合影响因子，但是由于基本未能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个体安慰剂检验和时间安慰剂检验，该提升作用并不稳健。个体安慰剂检验、时间安慰剂检验以及缩

尾处理表明，相关期刊提倡单独署名抑制了学术交流与合作，未能显著提升期刊综合影响力与学术

水平。

表 5　提倡单独署名对期刊学术水平的影响：上下 1% 缩尾处理

提倡单独署名

控制变量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N

R2

总被引次数

423.214***

（4.34）

是

是

是

1160

0.551

综合影响因子

0.535***

（3.59）

是

是

是

1160

0.603

平均引文数

1.739
（1.06）

是

是

是

849

0.729

影响力指数

17.615
（1.27）

是

是

是

766

0.254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综合影响因子

总被引次数

综合影响因子

0.528***

提前 4 年

481.94**

0.528***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0.563

R2

0.502

0.561

1160

N

1160

1160

续表 4

提前 3 年 控制变量 时间效应 个体效应 R2 N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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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法学学术期刊论文署名规则的完善路径

合作率实证研究与回归分析均表明应当破除“独作迷思”，因此，可对完善法学学术期刊论文署名

规则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法学学术期刊应当改变对合作论文的歧视和对独作的偏爱。中国法学研究的提升途径之

一是开展更多实质性合作。合作论文既在所难免，又符合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还利于司法实践

经验进入法学学术。比如，重大项目课题往往是由多人团队协作攻坚，法律实证研究以及法学交叉学

科的发展亦需要合作。再比如，年长的研究者经验丰富、眼光精准，而青年教师精力充沛、思维活跃，

两者开展合作能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为促进法学研究长足进步，应当改变对合作论文的歧视，避免

一刀切地禁止联合署名。为了改善法学研究在生产机制上过于强调个人、不注重团队协作的现状，也

为了更好地发挥权威期刊在法学研究中的引领作用，更应当破除对独作的偏爱。
第二，对于合作论文可以建立作者贡献声明制度。为了杜绝师生联合署名论文中的“挂名”乱象，

学术期刊不得已才提倡独作。为规制科技类期刊的不当署名现象，有研究者建议要求所有作者声明

对论文的贡献并承诺对论文的诚信负责①，从而通过作者贡献声明制度来减少不当署名现象②。 作
者贡献声明制度本质上是一个信息甄别机制，该制度的有效运行亦需要作者的学术诚信与自律，才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挂名”、强行索要署名等不当署名现象。
第三，对于联合署名论文，可以试点推行按姓氏笔画排序规则来分配作者顺序。除了由论文作者

自由协商署名顺序，法学界还可以借鉴一些国外期刊的办刊经验。在国外，联合署名经济学论文往往

按作者姓名的字母顺序分配排名，其直接的好处就是对所有作者一视同仁而不考虑个人相对贡献，从

而简化了科研人员的协作过程。当然，只要是合作论文，无论如何安排署名顺序，总是会有排在第一

位的所谓“第一作者”，从而可能让这个“第一作者”获益更多。为了解决该问题，有研究在《美国经济

评论》上提出了“认证随机顺序”署名规则。比如，在两位作者的合作模式中，可以在作者名字之间添

加符号“ⓡ”以表明按随机顺序排列署名③。考虑到我国国情，为优化法学论文的生产机制以及加强

跨学科研究，国内学术界对于合作论文的署名顺序可试点按姓氏笔画排序。按姓氏笔画排序分配署

名权的好处是平等对待所有作者，减少了潜在合作者的沟通成本，有利于打破学科壁垒，促进法学各

二级学科之间以及法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
第四，对于合作论文，可以探索建立通讯作者制度。合作论文署名的国际惯例是标注通迅作者。

通讯作者是责任作者，对论文的所有内容负责④。对于师生合作论文，学生为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

作者更便于学术交流。在国内期刊界，通迅作者制度在合作程度高的自然科学、管理学领域中的认可

度较高⑤。教育学顶级期刊《教育研究》在 2022 年建立了通讯作者制度，要求通讯作者是研究负责人

或师生合作中的导师⑥。为了促进学者们合作开展法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坚，法学学术期刊亦可考虑

建立通讯作者制度。

① 高雪山、钟紫红：《科技期刊论文不当署名现象及规避措施》，《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5 年第 6 期。
② 丛敏：《基于作者贡献声明的期刊防范不当署名的研究》，《编辑学报》2020 年第 3 期。
③ Ray D. ⓡ  Robson A.， “Certified Random： A New Order for Coautho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2）， 

pp. 489-520.

④ 瞿昊晖：《法定规范与学术治理中的科研作品署名权益》，《求索》2020 年第 4 期。
⑤ 郭婷婷、李刚：《通信作者标注制度研究》，《图书馆论坛》2019 年第 2 期。
⑥ 《教育研究建立通讯作者制度》，《教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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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 Author Myth： Has Advocating for Single Authorship Improved the 
Research Level of Academia？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125 Legal Periodicals

Dai Zhiyong1 Zhang Xiao1 Mi Chuanzhen2

（1. Law School，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0225， P.R.China；
2. Law School，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P.R.China）

Abstract： In contrast to the mainstream collaborative research model prevalent in modern academia， 
a “single-author myth” phenomenon exists in Chinese legal academic journals， where some journals 
have introduced authorship rules advocating for single authorship， accepting only single-authored 
submissions， and principally rejecting co-authored papers.  These journals’ promotion of single 
authorship provide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o examine the profound disciplinary impacts of 
different authorship rules.  The initial intention behind advocating single authorship was to eliminate 
titular authorship in 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papers and purify the academic environment.  
While this approach indeed reduced co-authored legal papers， it simultaneously suppressed the 
academic quality of Chinese legal research.  Research on top domestic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 
journals reveals that Chinese leg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rates （approximately 1. 9%） are extremely 
low， comparable to literature （around 2. 8%） and philosophy （about 4. 7%）， and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most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such as political science （over 34%）， ethnology （over 41%）， 
education （around 50%）， sociology （over 54%）， linguistics （over 61%）， economics （around 
90%）， and management studies （around 90%）.  Collaborative research is the norm in moder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Advocating single authorship individualizes legal research production 
mechanisms， rendering legal studies more akin to humanities-focused speculative and personal 
creative disciplines rather than science-oriented social sciences.  Using 25 legal academic journals 
advocating single authorship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100 non-advocating journals as the 
control group，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regression analysis examined whether single authorship 
advocacy could enhance total citations， impact factors， average citation counts， and influence 
indices.  After controlling for publication history， publication cycle， article quantity， average article 
length， online submission systems， CSSCI/CLSCI indexing， funded paper ratios， and expert review 
systems， regression results showed that advocating for single authorship suppressed academic 
cooperation and did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cademic influence of the related journals.  The 
parallel trend test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parallel development trend in average citation counts and 
influence indice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advocating for single 
authorship.  The placebo test and tail reduction treatment also showed that advocating for single 
authorship suppresse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legal science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and 
basically did not enhance the academic influence of related Chinese legal periodicals.  The research 
recommends reconsidering discriminatory attitudes toward co-authored papers， exploring author 
contribution declaration systems， implement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mechanisms， and potentially 
piloting author listings by surname stroke count.
Keywords： Single authorship； Co-authorship； Academic atmosphere； Legal periodicals； Leg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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